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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德芯数
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德芯科技”
）披露了创业板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意见，主要就现场督导发现进行回复。

根据披露，德芯科技现场督导主要发现大手笔分红、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商
业贿赂等诸多细节问题。

招股说明书显示，德芯科技主要从事数字视听软件、软硬件一体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并提供系统集成服务。

德芯科技于2016年6月挂牌新三板，2016年11月进入IPO辅导阶段，2019年公司
上市辅导机构由长江证券变更为广发证券
。2021年6月公司首次披露招股书，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截至目前，德芯科技
已在创业板IPO队列等待一年有余，共更新了四版招股书。

在突击入股方面，根据披露，就在德芯科技接受上市辅导期间，包括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部原处长蔡
曼莉，深交所上市推广部原副主任、执行经理
黄晓萍，北京证监局机构一处原处长于铁艳等4名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先后入股。

《关于发行人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核查报告》显示，德芯科技股东中存在证监会系
统离职人员蔡曼莉、黄晓萍、刘刚入股公司的情形，其中刘刚、蔡曼莉的交易对手
方均为于铁艳。

其中，于铁艳于2017年用自有资金通过股转系统购入德芯科技37.6万股股票，购入
价格约18.60元/股，根据回复信息显示，于铁艳购买股票的理由为发行人的业绩良
好且较为稳定，看好发行人的发展前景。

2017年6月，于铁艳就以购买价（18.60元/股）将其持有的16.1万股转让给了蔡曼
莉。转让价格参考并高于发行人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14.96元/股)。

2019年，于铁艳因拟入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需注销证券账户，将其持有的剩余21.5
万股发行人股票以8.98元/股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刘刚，转让价格参考并高于发行
人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7.32元/股)。

黄晓萍为间接持股，其直接持有祥智投资3.31%股份，而祥智投资直接持有德芯科
技162.4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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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芯科技对证监会问询函的回复意见显示，德芯科技及其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律师
均表示，前述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出于看好公司发展以自有资金购入，且参考了二
级市场价格等因素，入股价格及投资份额价格具有合理性，也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情形。

2021年5月，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行为监管指引(下称”指引”)，
明确中介结构应核查离开证监会系统未满十年的工作人员是否存不当入股情形，包
括利用原职务影响谋取投资机会，入股过程存在利益输送，在入股禁止期内入股，
作为不适格股东入股，入股资金来源违法违规等。

公司的大手笔分红也引来了深交所问询，在公司首轮问询回复中，监管质疑德芯科
技大额分红的必要性和恰当性，并要求公司说明大额分红与自身财务状况是否相匹
配，每年分红金额均超过前一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原因。

2019年至2021年，德芯科技分别录得营业收入2.40亿元、2.71亿元和2.63亿元，
同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6487.28万元、8529.65万元和8144.96万元。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德芯科技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3.47亿元，而2017年
至2021年，公司累计分配现金股利却达3.69亿元，累计分红金额超过了累计归母净
利润。

对于必要性，德芯科技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公司现金分红
金额较大，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资本性支出，因
此现金分红占上一年度净利润的比例相对较高。”

对于恰当性，德芯科技称，“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分红未能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施的各次现金分红具有恰当性，与公司财务状况相匹配
。”

孙宇、王德华等公司股东以及董监高人员获得分红后，多用于银行存款及理财、购
房。

除此以外， 监管对于德芯科技商业贿赂等方面问题也提出了疑问，公司针对这些具
体细节等进行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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